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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和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增加临时提案；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股东大会现场召开时间：2019年4月17日（星期三）下午14:30。

2.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4月16日－2019年4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月17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月16日15:

00至2019年4月1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1号北京文化产业园C楼公司总部会议

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会议召集人：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陶蓉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人员

1. � 参加本次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311人， 代表股份440,

839,334股，占公司总股本715,900,255股的61.5783%，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

人8人，代表股份433,916,4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611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303人，代表股份6,922,8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670%；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共计307人，代表股份38,939,4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392%。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1.00、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6,773,20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0776%；反对

3,957,2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8977%；弃权9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0.0224%。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4,873,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5578％；反对3,957,

2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625％；弃权9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540％。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2.00、审议《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6,759,00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0744%；反对

3,940,3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8938%；弃权1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0318%。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4,859,1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5214％；反对3,940,

3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191％；弃权1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595％。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3.00、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6,246,30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9581%；反对

4,446,4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86%；弃权146,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0333%。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4,346,4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2047％；反对4,446,

4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4188％；弃权14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765％。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4.00、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94,4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329%；反对

5,047,4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450%；弃权9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0.0221%。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94,5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7874％；反对5,047,

4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623％；弃权9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504％。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5.00、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6,761,20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0749%；反对

3,918,8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8889%；弃权159,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0361%。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4,861,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5270％；反对3,918,

8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639％；弃权15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4091％。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6.00、审议《公司2019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6,138,50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9337%；反对

4,595,2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424%；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024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4,238,6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9279％；反对4,595,

2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8010％；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712％。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7.00、审议《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896,7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788%；反对

4,799,0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886%；弃权14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0326%。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996,8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3069％；反对4,799,

0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3243％；弃权14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688％。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8.00、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39,3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204%；反对

5,141,7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664%；弃权5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0.0132%。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39,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459％；反对5,141,

7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2044％；弃权5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1497％。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9.00、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提案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9.0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43,5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214%；反对

5,055,3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468%；弃权140,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0319%。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43,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566％；反对5,055,

3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825％；弃权14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608％。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9.02、发行规模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35,7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196%；反对

5,101,9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573%；弃权10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0231%。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35,8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366％；反对5,101,

9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22％；弃权10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612％。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9.0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36,3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197%；反对

5,097,4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563%；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024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36,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381％；反对5,097,

4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07％；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712％。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9.04、可转债存续期限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39,3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204%；反对

5,094,4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556%；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024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39,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459％；反对5,094,

4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830％；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712％。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9.05、票面利率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35,7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196%；反对

5,098,0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564%；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024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35,8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366％；反对5,098,

0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22％；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712％。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9.0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54,9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240%；反对

5,078,8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521%；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024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55,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859％；反对5,078,

8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429％；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712％。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9.07、转股期限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48,9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226%；反对

5,084,8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534%；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024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49,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705％；反对5,084,

8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583％；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712％。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9.08、转股价格的确定和调整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22,7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167%；反对

5,111,0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594%；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024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22,8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032％；反对5,111,

0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256％；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712％。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9.09、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22,7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167%；反对5,

111,0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594%；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0.024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22,8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032％；反对5,111,

0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256％；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712％。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9.10、转股股数的确定方式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22,7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167%；反对5,

114,9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603%；弃权10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0.0231%。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22,8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032％；反对5,114,

9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356％；弃权10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612％。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9.11、赎回条款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23,9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169%；反对5,

109,8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591%；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0.024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24,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063％；反对5,109,

8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225％；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712％。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9.12、回售条款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23,9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169%；反对5,

109,8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591%；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0.024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24,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063％；反对5,109,

8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225％；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712％。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9.13、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27,5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177%；反对5,

106,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583%；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0.024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27,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155％；反对5,106,

2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133％；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712％。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9.14、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23,9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169%；反对5,

106,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583%；弃权109,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0.0248%。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24,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063％；反对5,106,

2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133％；弃权10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804％。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9.15、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54,9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240%；反对

5,079,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522%；弃权105,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0239%。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55,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859％；反对5,079,

1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437％；弃权10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704％。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9.16、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54,9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240%；反对

5,075,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513%；弃权109,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0248%。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55,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859％；反对5,075,

2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336％；弃权10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804％。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9.17、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63,3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259%；反对5,

070,4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502%；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0.024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63,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7075％；反对5,070,

4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213％；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712％。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9.18、担保事项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69,0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272%；反对5,

064,7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489%；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0.024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69,1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7221％；反对5,064,

7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067％；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712％。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9.19、募集资金管理及存放账户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63,3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259%；反对5,

070,4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502%；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0.024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63,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7075％；反对5,070,

4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213％；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712％。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9.20、决议有效期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58,5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248%；反对5,

075,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513%；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0.024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58,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952％；反对5,075,

2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336％；弃权10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712％。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10.00、 审议 《关于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

案〉》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55,9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242%；反对5,

121,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617%；弃权6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0141%。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56,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885％；反对5,121,

2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518％；弃权6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97％。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11.00、审议《关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

主体承诺》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24,9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172%；反对5,

152,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687%；弃权6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0141%。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25,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089％；反对5,152,

2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2314％；弃权6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97％。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12.00、审议《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54,7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239%；反对5,

122,4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620%；弃权6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0141%。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54,8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854％；反对5,122,

4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549％；弃权6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97％。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13.00、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992,00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9004%；反对

4,711,9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689%；弃权135,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0307%。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4,092,1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5516％；反对4,711,

9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1006％；弃权13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477％。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14.00、审议《关于制定〈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54,7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239%；反对5,

122,4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620%；弃权6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0141%。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54,8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854％；反对5,122,

4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549％；弃权6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97％。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15.00、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

体事宜》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5,664,2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261%；反对5,

112,9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598%；弃权6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0141%。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3,764,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7098％；反对5,112,

9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305％；弃权6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97％。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阳 周洁茹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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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国机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9-21

号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发行概况

本次发行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本次发行数量：427,138,514股

本次发行价格：7.27元/股

2、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

股

）

限售期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427,138,514 36

个月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19年4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

称“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机集团” ）认购公司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在其名下之日起36个月之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时间为

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

4、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目前，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已经过户至公司名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中国汽

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汽工程” ）已取得天津市南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780325964K）。 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持有中汽工程100%股权。

一、本次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决策及核准情况

2018年4月4日，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国机汽车” ）发布《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停牌公告》。

2018年8月31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他相关议案。本公司与国机集团签署了《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

2018年11月28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本公司与国机集团签署

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一）》

2018年12月8日，国机集团下发《国机集团关于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有关问

题的批复》（国机战投[2018]477号），原则同意国机汽车本次资产重组及募集配套资金总体方案。

2018年12月18日，本公司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2019年1月31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发行价格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本公司与国机集团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

2019�年3月21日，本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9]384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7.27元/股，不低于调价基准日（2018年12月19日）前20

个交易日、前60个交易日（不含调价基准日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且不低于调价基准日

前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公司向国机集团发行股份427,138,

514股购买其持有的中汽工程100%股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本公司将拥有中汽工程100%股权。

交易标的价格以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

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准。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中国汽

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评报字（2018）第BJV1021号），截至评估基准

日（2018年3月31日），交易标的中汽工程100%股权的净资产账面价值139,866.33万元，评估值310,

529.70万元，评估增值170,663.37万元，增值率122.02%，上述评估结果已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予以备案确认。

2、募集配套资金

国机汽车拟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同时， 通过询价方式向不超过十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39,813.00万元， 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0%。 特定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

行的股份。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期的首日。发行价

格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最终发行价

格将由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

门的要求，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确定。 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将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后续进行。

（三）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2019年4月9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交易的资产交割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

《验资报告》（天健验[2019]1-28号）。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19年4月8日，公司已收到国机集团投入

的价值为3,105,297,000.00元的中汽工程100%股权，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427,138,514.00元，本

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总额变更为1,456,875,351.00元。

2019年4月17日，公司收到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向国机集

团发行的427,138,514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于2019年4月16日办理完

毕。

（四）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目前，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已经过户至公司名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并取得

了天津市南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780325964K）。 本

次变更完成后，公司持有中汽工程100%股权。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得到了监管部门的核准；

2、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已合法有效地取得标的资产并已完成验资，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3、在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相

关后续事项对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实施不构成重大影响；

4、在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登记的过程中，未发生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相

关信息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

5、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批复后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更换情况；

6、在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

情形，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7、交易各方均正常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协议或承诺的情形。

法律顾问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认为：

1、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已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2、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验资手续，国机汽车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国机汽车已办理完毕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

3、国机汽车已就本次重组履行了截至目前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4、国机汽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重组而发生调整的情况。

5、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在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国机汽车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均已生效并正常履行，未出现违反约定的情形，相关各方未出现违反相

关承诺事项的情形；

7、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发行对象

、

认购数量和限售

期情况如下

：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

股

）

限售期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427,138,514 36

个月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及与公司的关系

公司名称：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08034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2,60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晓仑

成立日期：1988年5月21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3号

经营范围：对外派遣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国内外大型成套设备及工程项目的承包，组织本行

业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开发和科研产品的生产、销售；汽车、小轿车及汽车零部件的销售；承包境外工

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进出口业务；出国（境）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组织国内企业出国（境）参、办

展。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国机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9年3月29日，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600,469,768 58.31

2

天津津鼎企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64,205,073 6.24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249,672 3.52

4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2,909,918 1.25

5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11,000,000 1.07

6

吴芳

7,960,108 0.77

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853,300 0.57

8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5,417,430 0.53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421,960 0.43

10

黄甲辰

3,437,848 0.33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截至 2019年4月16日，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27,608,282 70.54

2

天津津鼎企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64,205,073 4.41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249,672 2.49

4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2,909,918 0.89

5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11,000,000 0.76

6

吴芳

7,960,108 0.55

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853,300 0.40

8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5,417,430 0.37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382,760 0.30

10

黄甲辰

3,437,848 0.24

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

：

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流通股份

国有法人持股

0 427,138,514 427,138,514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0 427,138,514 427,138,514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流通股份

A

股

1,029,736,837 0 1,029,736,83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029,736,837 0 1,029,736,837

股份总额

1,029,736,837 427,138,514 1,456,875,351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规模将得到增加，盈利能力得以进一步提升，有利于公

司的长远发展。

（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发行完成

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将仍然保持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公

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公司在本次资

产重组实施期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调整，不会对公司及各标的资产的生产经营带来重大

影响。

（三）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中汽工程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将实现在汽车工程领域的拓展，推进产

业链延伸与资源整合，持续推进向“贸、工、技、金”一体化、具有行业综合优势的国际化新型汽车集团转

型升级，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自身竞争力，为公司长期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六、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联系电话：010-65608214

传真：010-65186399

经办人员：陈龙飞、吴嘉煦、王宇泰、刘连杰、李彦芝、阴浩然、程柏文、沈亦清、杨文瀚、张忞捷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朱小辉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10层

电话：（010）5776� 3888

传真：（010）5776� 3777

经办律师：李琦、陈惠燕、王腾

（三）会计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胡少先

住所：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1366号华润大厦B座

电话：0571-88216888

传真：0571-88216999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振宇、王书勤

（四）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勇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层A座13层

电话：010-58383636

传真：010-65547182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董志宾、石少波、尹红宾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

上市公告书；

（二）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

上市公告书（摘要）；

（三）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四）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的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

八、备查文件

（一）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

上市公告书；

（二）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

上市公告书（摘要）；

（三）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四）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的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

（五）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健验[2019]

1-28号）；

（六）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

2019-026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及注销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099号《关于核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嘉泽新能” ）首次

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93,712,341股， 每股发行价1.26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244,077,

549.66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45,280,471.69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198,797,077.97

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2017年7月14日到位，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

XYZH/2017YCA10408号《验资报告》。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宁夏国博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国博” ）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帐户，

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的要求，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本公司制订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7年7月14日和8月10日，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宁夏国博分别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兴庆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兴庆支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并在中行兴庆支行开设了两个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实

行专户存储。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设情况如下：

开户名称 开户行 账户

宁夏国博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银川市兴庆支行营业部

106044048586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银川市兴庆支行营业部

106043786228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情况

截至2019年4月17日，公司、宁夏国博在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使用完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上述募集资金专

户中结转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312,049.79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其相对应的《三方监管协议》也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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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澄清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今天相关媒体报道了：“天猫系全面接管三江购物， 盒马真实业绩首度曝光” 的新

闻，为避免对投资者造成理解上的误解，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现对相关情况澄清如下：

1、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中转让的是全资子公司浙江

浙海华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浙海” ）所持有的杭州浙海华地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浙海” ）100%的股权，本次全部转让给杭州盒马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盒马” ）；同时，杭州盒马向浙江浙海支付的是服务费1233.39万

元，而并非报道中的对三江购物的补偿款。

2、公司现任总裁陈岩先生在今年2月份入职公司，在入职前他曾担任过盒

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小业态负责人，而并非媒体中报道的“此番派他来布局三江购

物” 。

3、关于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是按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在前两期的基础上，持续

以奋斗者为本、让优秀奋斗者分享公司经营成果进行的激励。

4、公司根据“从2019年开始实施快速转型、三年升级的战略发展目标” ，力争三年内

将公司从传统的社区平价超市转型升级为新零售的社区生鲜超市。 目前，公司经营管理

一切正常，并非报道中所称的天猫系全面接管三江购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网站、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

特此公告。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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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

金属集团” ）发函询证，目前，贵金属集团正开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相关工作，该事项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9年4月15日、4月16日及4月17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

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

注入等重大事项。

（二）经向控股股东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金属集

团” ） 函证，2018年11月， 云南省颁布了 《云南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

（2018-2020年）》（云发【2018】28号）。 目前，贵金属集团正按照云南省的战略部署开

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该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除此之

外，贵金属集团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

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日前，相关媒体披露了某大学课题组酸性电解水单原子分散催化剂调控取得重

要进展，为如何解决Ru基催化剂在酸性氧化性条件下不稳定这一国际性难题提供了新的

思路。 公司经自查后确认，目前公司催化剂产品没有应用在电解水制氢领域。

除此之外，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涉及的披露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 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

四、 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网站、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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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企业借用外债备案登记证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3月7日及4月3日召

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

直接融资工作的议案》，授权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180亿元（含境外等值

外币）的规模下在境内外开展直接融资工作，并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

相关规定为子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收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企业借用外债备案登记

证明》（编号为“发改办外资备 [2019]260号” ，以下简称“登记证明” ），载明对公司境外

公司NEW�METRO� GLOBAL� LIMITED�（以下简称“发行人” ）拟境外发行不超过10

亿美元（等值）债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置换公司境内外债务等、外债本息由发行人负责

偿还，予以备案登记。外债规模和登记证明自登记之日起有效期1年，发行人凭登记证明按

规定办理外债外汇和回流结汇等相关手续， 在债券发行工作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应向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报送发行信息。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登记证明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登记证明规定的有效

期内，办理本次发行境外债券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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